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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方案的出台背景

工艺美术专业人员是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传承和发展工艺美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1986 年，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

导小组出台《工艺美术专业职务试行条例》（职改字〔1986〕

第 44 号），实施以来对调动广大工艺美术专业人员的积极性、

加强队伍建设、促进工艺美术产业繁荣发展发挥了重要作

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有制度体系面临着评价标准不够

科学、评价机制不够完善、评价范围不够全面等问题，亟需

通过改革加以解决。2021 年 2 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出台《关于深化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称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15 号。为贯彻落实国家

改革部署，同时结合《广东省工艺美术保护和发展条例》和

广东实际，我们研究制定了《广东省深化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

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健全制度体系。完善职称层级

结构，增设正高级工艺美术师；打通高技能人才与工艺美术

专业人员职业发展通道，建立职称评审向优秀人才倾斜机

制，对在国家级工艺美术职业技能赛事中成绩优异者，开辟

职称评审绿色通道。二是完善评价标准。坚持德才兼备、以

德为先；突出评价能力和业绩，适应工艺美术专业性、技术



性、创造性程度高的特点；实行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和单位

标准相结合。三是创新评价机制。改进评价方式，建立以同

行专家评议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建立健全职称评审委员

会，完善评审专家遴选机制；畅通评价渠道，畅通民营企业、

个人工作室等工艺美术从业人员职称申报渠道；科学界定、

合理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四是与人才培养使用相衔接。促进

职称制度与人才培养制度有效衔接；实现职称制度与用人制

度有效衔接；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和考核制度，加强聘后

管理。五是优化公共服务。转变监督管理方式，畅通意见反

映渠道；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推行个人诚信承诺制度；积极

探索建立工艺美术专业人员职称国际和地区互认制度。

三、评价标准的主要特点

进一步倡导品德、能力和业绩导向，坚持把品德放在工

艺美术专业人员评价的首位，重点考察工艺美术专业人员的

职业道德，倡导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突出评价

能力和业绩，增加动手制作、工艺创新、设计创意、代表作

品、标准制定、公共服务等评价指标的权重；推行“代表作”

制度，工艺美术专业人员可自选最能体现能力水平的代表性

成果作为评审考核主要内容；实行国家标准、地区标准和单

位标准相结合，具有评审权的地区和单位可结合实际制定不

低于省标准的评价条件。


